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4869號刑事判決

【裁判案由】公共危險等罪

【裁判日期】民國112年04月21日

【裁判要旨】

刑法第185條之4所稱肇事逃逸罪，依據民

國88年增訂本條之立法理由以及102年提高本

罪法定刑度之修法說明，可知悉本條立法規

範目的主要在於「保障被害人之人身安

全」，即係為能即時救護被害人，減輕其死

傷結果之發生。至於維護交通安全、表明駕

駛人真正身分、協助警方釐清交通事故責任

與便利被害人事後求償等，僅係為最終理

想，抑或僅為不違反本罪規定所產生之附隨

義務或反射利益，應非本罪處罰之主要目

的，自不宜於本條「保護被害人之人身安

全」之主要目的外為過度擴張之詮釋。

【評釋】

一、�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

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

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

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刑法第185條之4定有明文。

二、�次按：「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

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

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特增設本

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處罰規

定。」，88年刑法增訂185條之4之立法

理由參照。

三、�再按：「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已提高酒

駕與酒駕致死之刑度，肇事逃逸者同基

於僥倖心態，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

會，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爰修正原條

文，提高肇事逃逸刑度。」，102年刑法

修正185條之4修法理由參照。

四、�末按：「為因應交通工具與時俱進之發

展，並兼顧現代社會生活型態、人民運

用交通工具之狀況及整體法律制度之體

系正義，相關機關允宜通盤檢討102年系

爭規定之要件及效果，俾使人民足以預

見其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並使其所受之

刑罰更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例如：

（一）關於構成要件部分，就行為與事

故之發生間有因果關係之駕駛人，明定

其主觀責任要件，亦即，除肇事者有過

失外，是否排除故意或包括無過失之情

形。倘立法政策欲包括駕駛人無過失之

情形，有關機關併應廣為宣導，建立全

民於交通事故發生時，共同參與維護道

路交通安全及救護死傷者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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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停留現場之作為義務部分，

參酌所欲保護之法益，訂定發生事故後

之作為義務範圍，例如應停留在現場，

並應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

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向傷者

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等。（三）

關於法律效果部分，依違反作為義務之

情節輕重及對法益侵害之程度等不同情

形，訂定不同刑度之處罰，以符憲法罪

刑相當原則。」，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

釋理由書意旨參照。

五、�本案判決事實及主要爭點涉及肇事逃逸

罪之部分略為：被告於109年12月28日

上午7時許，超速駕駛自用小客車行駛於

道路上，且於變換車道時未注意安全距

離，亦未注意車前狀況，致未能隨時採

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自後方追撞同向騎

乘普通重型機車之被害人，被害人當場

人車倒地，被告下車查看後，知悉被害

人明顯受有嚴重體傷，竟萌生肇事逃逸

之犯意，向到場處理之員警佯稱其非肇

事者、僅係行經該處之路人云云，致員

警誤信被告確為路人，未能即時對其留

置施以酒測及詢問肇事之經過，被告後

於救護人員據報到場將被害人送醫急救

後，旋即搭乘家人所駕駛之車輛離去，

嗣經檢警依被害人所遺留於現場之上開

車輛進行調查，始循線查獲上情，地檢

署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

逃逸罪，遂提起本案公訴。案經第一審

法院認定被告向執法人員隱瞞其為肇事

者之真實身分，導致檢警後續尚有因未

釐清肇事駕駛人為何人之追查行為，而

肇事逃逸罪包含「無隱瞞而讓被害人、

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

實身分」之內涵，被告之行為自屬「逃

逸」而違反肇事逃逸罪之規範。本案嗣

經被告及檢察官提起上訴，二審法院亦

認交通事故駕駛人肇事後雖非不得委由

他人救護，然仍應留在現場等待或協助

救援，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

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

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

人同意後始得離去。倘若不然，駕駛人

不履行停留現場之義務而逕自離去（包

含離去後折返卻未表明肇事者身分），

自亦構成肇事逃逸罪。故本案主要爭點

為：被告於發生交通事故後，雖停留現

場確認被害人已獲得救護，惟向執法人

員隱匿自身為肇事駕駛人之身分，事後

逕自離去，是否違反肇事逃逸罪所保護

之法益？亦即被告之行為是否屬「逃

逸」之範疇？

六、�經查，刑法第185條之4所稱之發生交通

事故逃逸罪（原稱肇事逃逸罪）於110年

5月2日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77號解釋（下

稱釋字第777號解釋）意旨為修正，主要

係針對原條文規定「肇事」乙詞，內涵

如何（究竟是否涵蓋故意、無過失

等），認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

預見，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故修正為

「發生交通事故」，並將無過失而逃逸

者，列入本條處罰範圍（但得減輕或免

除其刑）以臻明確。又因原條文刑度部

分，一律以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為

其法定刑，致對犯罪情節輕微者無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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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科罰金之宣告，對此等情節輕微個案

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認於此範圍內，

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且與憲法第23

條比例原則有違，爰就致人受傷（非重

傷）而逃逸部分修正得處較輕之刑度。

然修正後之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並未

依釋字第777號解釋理由書之併予檢討

（二）之說明，要求立法機關於本條修

法時應對停留現場之作為義務部分，參

酌所欲保護之法益，制定發生事故後之

作為義務範圍，例如應停留在現場，並

應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

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向傷者或警

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等情為修正，於

條文中仍維持「逃逸」乙詞，且未對於

發生交通事故後駕駛人應盡何種義務為

詳盡之規範，僅於立法理由中說明：

「為使傷者於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發生交通事故之初能獲即時救護，該行

為人應停留在現場，向傷者或警察等有

關機關表明身分，並視現場情形通知警

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

場為必要之處置等」等語。由上述立法

理由說明，大致可得知駕駛人於發生交

通事故後，除條文「逃逸」乙詞可推出

之不應離開事故現場之「停留」義務

外，並有「逃逸」字面文義外之「表明

身分」、「通知警方處理」、「協助傷

者就醫」及「對事故現場為必要處置」

等維護公共安全之義務。但是否為上述

新法修正理由中所揭露駕駛人於發生交

通事故後應有之作為義務，若駕駛人僅

遵守或違反其中部分行為時，是否即屬

「逃逸」行為，自不可一概而論，應視

實際情況有所取捨或輕重有別，否則又

會落入釋字第777號解釋所指摘可能有

「文義不明確」或「違反比例原則」等

違憲疑義。

七、�再查，依據88年增訂本條之立法理由及

102年提高本罪法定刑之修法說明觀之，

本條立法之規範目的主要在於保障被害

人之人身安全，即係為能即時救護被害

人，減輕其死傷結果之發生。至「維護

交通安全」，為本罪列入公共危險罪章

之最終理想，自不宜於「保護被害人之

人身安全」之主要目的外為過度擴張之

解釋，例如，因駕駛人於交通事故發生

後，未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在適當

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

告設施（如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

第1項第1款、第4款規定），導致二次車

禍死傷結果之發生，或已參與救護並協

助被害人就醫，但隱匿其真名或正確聯

絡方式、謊報他人姓名或中途遁走等，

若遽認均係逃逸行為，即有牴觸刑法上

之罪刑法定原則、不自證己罪原則、謙

抑主義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慮（至是

否因其未為適當防止設施導致二次交通

事故發生，涉有過失致人於死傷；或謊

報駕駛人身分，有無另犯偽造文書或誣

告他人犯罪等罪嫌等，另當別論）。準

此，駕駛人於發生事故後至少必須履行

「停留現場」、「協助（包括委請他

人）傷者就醫」義務。至表明駕駛人真

正身分、報警處理、協助警方釐清交通

事故責任、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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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被害人之事後求償等，應非本罪處

罰之主要目的，至多僅能認係不違反本

罪規定所產生之附隨義務或反射利益，

然究否構成「逃逸」行為，尚須視個案

具體情形綜合其他因素而為判斷，非一

有違反即認應成立「逃逸」行為。是駕

駛人若已盡事故發生後停留現場並協助

死傷者就醫之義務，原則上即足以達到

制定本罪之主要立法目的，至有無完成

其他不法內涵較低之作為，僅係交通事

故發生後所衍生之刑事、民事或違反交

通規則之行政處罰等責任問題，自不宜

為條文「逃逸」文義範圍之目的性擴張

解釋，對於駕駛人超出立法主要目的以

外之義務違反，一律科以刑罰。尤僅因

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後隱瞞身分，可

能致被害人或其家屬求償陷入困難，即

認應科以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之重罪，

更會陷入不宜以刑罰方式解決民事糾紛

之窠臼，且非刑罰制定目的原係為阻嚇

再犯及欲仿傚者和其他相似行為，具有

最後手段性，而後始行撫慰、補償被害

者之宗旨。

八、�綜上所述，肇事逃逸罪過往因如何定義

「肇事」與「逃逸」，又或本罪之保護法

益究係為何而多有爭論，本案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4869號刑事判決一改過

往實務對於肇事逃逸罪所持擇一法益之

傳統見解，從主要目的為保護生命身體

法益之觀點，重新詮釋逃逸之概念，為肇

事逃逸罪有關「逃逸」該如何界定開啟

新的篇章，日後承辦有關肇事逃逸罪之

案件如有類似案件事實，可資參照。

＊＊＊＊＊＊＊＊＊＊＊＊＊＊＊＊＊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3132號刑事判決

【裁判案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裁判日期】民國112年08月17日

【裁判要旨】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所規範販賣

第二級毒品之犯罪，若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

之輕重，均以所定重度自由刑相繩，致對違

法情節輕微之個案，亦可能構成顯然過苛處

罰之情形。是以，法院審理是類案件，應考

量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以衡酌

行為人違法行為之危害程度及其所應負責任

之輕重，倘認宣告最低法定刑度，尚嫌情輕

法重，自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始不悖離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之誡命，以兼顧

實質正義。

【評釋】

一、�按：「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

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

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

定有明文。

二、�次按：「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

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

二分之一。」，刑法第47條第1項定有明

文。

三、�再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

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

刑。」，刑法第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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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判決事實及主要爭點部分略為：被

告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第二級毒品，不

得非法販賣，竟基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

以營利之犯意，於109年10月18日21時30

分許至22時7分許，與李春成電話聯繫，

李春成係欲幫一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

之女子聯絡購買新臺幣（下同）1000元

之甲基安非他命，被告先於同日22時7分

許，攜帶甲基安非他命至彰化縣某處與

李春成見面，嗣李春成表示上開女子不

要該數量太少之毒品後，因李春成自己

欲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李春成遂交付

1000元予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被告

並將數量不詳之甲基安非他命交付李春

成。嗣因檢警對被告持用之行動電話門

號進行通訊監察，因而查悉上情。案經

第一審法院認定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

罪，再因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宣告處

有期徒刑10年2月。嗣經被告不服提起上

訴，二審法院認原審判決認事用法均無

違誤，後再經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本

案主要爭點為：被告之行為雖構成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

毒品罪，本罪最低刑度為10年以上有期

徒刑，惟審酌被告販賣毒品之數量、對

價及行為態樣等情狀全盤觀察，若處法

定最低刑度有期徒刑10年是否仍嫌過

重？客觀上有無法重情輕、犯情可憫之

處，而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五、�經查，鑑於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嚴重

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係屬不得已之最

後手段。立法機關如為保護特定重要法

益，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

由，惟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

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

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

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符合罪

刑相當原則，而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無違。由於毒品之施用具有成癮性、傳

染性及群眾性，其流毒深遠而難除，進

而影響社會秩序，故販賣毒品之行為，

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社會秩序，為防制

毒品危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對販

賣毒品之犯罪規定重度刑罰，依所販賣

毒品之級別分定不同之法定刑。然而同

為販賣毒品者，其犯罪情節差異甚大，

所涵蓋之態樣甚廣，就毒品之銷售過程

以觀，前端為跨國性、組織犯罪集團從

事大宗走私、販賣之型態；其次為有組

織性之地區中盤、小盤；末端則為直接

販售吸毒者，亦有銷售數量、價值與次

數之差異，甚至為吸毒者彼此間互通有

無，或僅為毒販遞交毒品者。同屬販賣

行為光譜兩端間之犯罪情節、所生危害

與不法程度樣貌多種，輕重程度有明顯

級距之別，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

有異。

六、�另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所

定販賣第二級毒品者之處罰，法定刑固

已納入有期徒刑，惟其最低法定刑為10

年，不可謂不重，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

犯罪，同有犯罪情節輕重明顯有別之情

形，其處罰規定亦未若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8條、第11條，就轉讓與持有第二級

毒品者之處罰，依涉及毒品數量而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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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刑。因此，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

罪，若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

以所定重度自由刑相繩，致對違法情節

輕微之個案，亦可能構成顯然過苛處罰

之情形。

七、�綜上所述，法院審理是類案件，應綜合

考量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

以衡酌行為人違法行為之危害程度及其

所應負責任之輕重，倘認宣告最低法定

刑度，尚嫌情輕法重，自應適用刑法第

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本案判決得作為將

來處理類似案件之參考。

裁 判 選 輯 及 評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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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律師月刊審稿辦法
第一條（法源依據）

為維護社會公益，全國律師月刊之投稿者如非執業律師或未取得律師證書等，不得使用律師

名銜、職稱或易使公眾混淆之職稱（包含但不限：所長、合夥人、執行長、法律顧問或資深

顧問等）。但其職銜經本會審查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消極資格）

依律師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非領有律師證書，不得使用律師名銜。投稿者如有律師法所定消

極資格（律師法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等規定）情形，應予陳報或切結，俾利本會編輯委

員會審查。

投稿者應依照本會所附之切結書（附件格式）切結之。

第三條（投稿之審查）

本會依投稿辦法先為程序形式審查並行書面審查。

如投稿者之資格或投稿文件（包含但不限圖照、文字、著作及口述著作等）有違反投稿辦法

或學術倫理等，經查證屬實將依本會辦法及決議處理之。如有違反學術倫理之虞或投稿者職

銜刊載不當者，亦同。

附件表格

□現為執業律師	 □具有律師證照或律師高考及格

□具有律師法消極資格（事由：	 ）

□登載：學歷或職銜（請填寫：＿＿＿＿＿＿＿＿）

以上若勾選不實，應依法負民刑事責任。

投稿人簽名：

日期：


